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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6-1103 

一、 二親等間財產買賣 課贈與稅。 

二、 包作業開立發票與工程款是否收訖無關。 

三、 呆帳損失列報年度以催收存證函送達日為準。 

四、 私人借貸收取利息應申報個人所得。 

五、 要保人非被保險人 保單遺產課稅大不同。 

六、 配偶生前二年贈與 計入遺產。 

七、 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並支付之團體壽險於限額內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

得。 

八、 營業人加收之運費、安裝費或服務費應課徵營業稅。 

九、 營業人漏開或短開統一發票，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應停止其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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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親等間財產買賣 課贈與稅 

2017-11-03 04:16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財政部表示，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的買賣視同贈與，應課徵贈與稅。但如

能證明有支付價款，即買賣屬實，且約定的價款查無顯著不相當，免課贈與

稅。 

什麼會被認定為顯不相當？台北國稅局官員舉例，公告土地現值加房屋評定

標準價格為 500 萬元，如果以 200 萬元「低賣」，就是顯著不相當。 

台北國稅局近來常接獲民眾詢問，兄弟姊妹二親等內親屬間財產買賣應否辦

理贈與稅申報及課徵贈與稅？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第 6 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的買賣，應以贈

與論，依規定課徵贈與稅；因此，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的買賣，仍應填寫

贈與稅申報書辦理贈與稅申報。 

但，台北國稅局表示，如能檢附支付價款的確實證明，且所支付的價款不是

由出賣人借給買受人，或是由出賣人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則可認定為買

賣屬實，且約定的價款查無顯著不相當情事時，免課贈與稅。 

至於何謂顯著不相當，官員表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規定，以顯著不相

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以贈與論，課徵贈與

稅。 

同時，同法第 10 條規定，贈與財產的價值計算按贈與人贈與時的時價為準，

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判斷買賣雙方是否具有二親等以內的親屬關係，官員指

出，二親等以內的親屬包括血親及姻親。 

含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兒女及其配偶、孫兒女及其配偶、兄弟姊妹及

其配偶。 

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配偶、配偶與其前配偶所生

的子女及其配偶、孫子女及其配偶、外孫子女及其配偶。此外，還有養子女

與養父母。 

【2017/11/0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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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作業開立發票與工程款是否收訖無關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包作業應該依工程合約所載

每期應收價款時開立統一發票，縱使工程尾款尚未收到，仍應依法開立並報繳營業稅。 

南區國稅局說明，轄內甲公司承攬乙公司之外包工程，103年 7月應收工程尾款 890萬

元，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且未併入當期銷售額申報，經該局查獲，除

核定補徵營業稅額 44萬 5千元，並按稅捐稽徵法第 44條及營業稅法第 51條規定，擇

一從重裁處罰鍰 66萬 7千餘元。甲公司不服，主張乙公司已於同年依據法院強制執行

命令，將工程尾款提繳至法院專戶，用以分配予甲公司之債權人，甲公司並未收到該

筆款項，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指出，依系爭工程合約付款辦法約定「甲方應於本工程經業主驗收

合格後，憑乙方開具之統一發票及工程保固金（……）付清尾款。……」，系爭工程

既已依合約所載驗收合格，應收工程款請求權臻於可以行使的狀態，按營業人開立銷

售憑證時限表規定，即生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之公法上義務，又甲公司債權人取

得法院核發甲公司承包工程應取得之營業收入之執行命令，法院依執行命令將該款項

分配予甲公司債權人，此與甲公司取得工程款後再清償債務，並無二致，是甲公司未

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自難認無過失，國稅局補稅處罰，並無違誤，乃

判決甲公司敗訴。該局提醒包作業者，應依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價款時開立統一發

票，切勿因尚未收到工程款或工程款已被法院扣押，誤以為可以暫時免除開立發票之

公法上義務，致造成補稅及受罰，得不償失。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謝稽核 06-2298067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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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呆帳損失列報年度以催收存證函送達日為準 

營利事業如有客戶積欠貨款超過兩年，經催討仍無法收取，營利事業得列報呆帳損失

的年度應以催收存證函送達日所屬年度為準，而非催收函的寄送年度。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逾期兩年未收的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

權，經催收後仍未能收取者，如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的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

證明，可列報呆帳損失，不過，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如果存證信函或催收證明交寄的

年度與送達年度不同時，應以存證信函或催收證明的送達年度作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該局日前查核甲公司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甲公司列報呆帳損失 100

多萬元，經瞭解是甲公司 101年 10月間銷貨給Ａ公司，Ａ公司因經營不善無力償還貨

款，帳款逾期兩年多仍未償付，甲公司於是在 104年 12月 30日寄發存證信函催討貨

款，並列報 104年度呆帳損失 100多萬元。經國稅局查核後發現，該存證信函在 105

年 1月 5日才送達Ａ公司，也就是說甲公司存證信函交寄之年度與送達年度不同，依

規定應以存證信函的送達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甲公司該筆呆帳損失應列報於 105

年度，而非 104年度，因此，甲公司 104年度須補稅 17萬餘元。 

國稅局再度提醒，營利事業列報呆帳損失時，如屬債權逾期兩年者，除了應取具郵政

事業已送達的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外，並應以存證函或催收證明的送達年

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侯審核員  06-2223111分機 8060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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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人借貸收取利息應申報個人所得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近年來由於銀行及郵局等金融機構存款利率遠低於通貨膨脹

率，促使有些納稅人將自有閒置資金借給他人賺取較高之利息收入，然而在享受高額

利息的同時，也應將該項利息所得申報納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個人間資金借貸所給付之利息，依稅法規定不需辦理扣繳申報，因

此，民眾往往認為稅捐稽徵機關沒有扣繳憑單可勾稽，就不會被查獲，故未將收取利

息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但卻不知稽徵機關是可以透過其他管道查獲。 

該局日前查核個人銀行帳戶大額現金存提時，發現轄內納稅人甲君帳戶有異常資金移

轉情形，經深入追查，發現甲君於 105年間將資金轉入乙君及丙君帳戶，金額高達 2,800

萬元，嗣經甲君坦承，該款項係其以自有資金貸予乙君及丙君，並收取高額利息共計

130餘萬元，惟甲君未將該項利息收入併入個人所得申報納稅，國稅局除將該筆利息所

得歸課甲君 105年度之綜合所得課稅外，並另處以罰鍰。 

國稅局提醒納稅義務人，民眾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不論有無取得扣繳憑單，均應

將受領之各項所得自行申報；個人如有短漏報所得，只要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

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所轄國稅局補報及加計利息補繳稅款，

即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免予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曾股長 06-2298136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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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保人非被保險人 保單遺產課稅大不同 

民眾常會運用保單做為投資理財工具，其中人壽保險除了在被保險人不幸死亡時可提

供受益人若干保障外，如被保險人與要保人為同一人時，還具有節稅效果；但南區國

稅局臺東分局要特別提醒民眾，不要誤以為當要保人死亡時，所投保的人壽保險金額

都不計入遺產總額課稅！ 

「約定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不計入遺產總額」為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 9款所明定，是指被繼承人為被保險人且為要保人，因死亡時

投保的保單價值已移轉給指定受益人，故不計入遺產總額課稅；國稅局臺東分局進一

步說明，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人時，即要保人以他人為被保險人購買保險，當要

保人死亡時，因其投保的保單價值尚未移轉所指定受益人，應依規定列入遺產課稅。 

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日前查核被繼承人甲君遺產稅申報案，發現甲君在死亡前 2年內

出售多筆土地，買賣價款達 3千餘萬元，但其繼承人僅申報甲君遺留存款 1千餘萬元，

因二者金額差異甚大，經該分局詳細追查土地款資金去向，發現甲君生前 為其配偶及

子女投保多筆人壽保單，甲君雖然是要保人，但被保險人卻是其配偶及子女，也就是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甲君死亡並不會涉及保險金額給付，但甲君為其配偶及

子女投保的保單價值屬甲君所有，保單具有財產價值，屬於甲君的遺產，經該分局按

甲君死亡時保單價值 2千餘萬元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及裁處罰鍰。 

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提醒民眾，保單的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人時，當要保人死亡，

並未涉及保險金額給付，故不適用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規定，其保單價值應併入遺產總

額課徵遺產稅，民眾宜詳加留意，以免漏報遭補稅並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黃課長 

聯絡電話：089-360001轉 100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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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偶生前二年贈與 計入遺產 

2017-11-03 04:16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夫妻間贈與財產免課贈與稅，但死亡前二年內贈與配偶的財產，事後卻反而

有可能被課遺產稅。 

北區國稅局轄區內的張先生死亡前二年內，已將名下的不動產全數贈與配

偶，自己只留下部分股票，沒想到張先生往生後，竟被國稅局補徵鉅額遺產

稅，張太太提出嚴重抗議，並質疑稅法上夫妻間贈與財產免課稅規定是玩假

的。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配偶相互贈與的財產不計入贈與

總額，不過，北區國稅局表示，這是針對夫妻間財產移轉要不要課贈與稅的

規定。但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也清楚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

配偶的財產，應在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的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

課徵遺產稅。 

【2017/11/0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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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並支付之團體壽險於限額內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

得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並支付之團體壽險於限額內免視為被保

險員工之薪資所得，超過部分則為對員工之補助費，應列報各該被保險員工薪資所得。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為員工投保以營利事業或被保

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益人，並負擔團體人壽保險、團體健康保險、團體傷害保險及團

體年金保險之保險費者，於每人每月保險費合計在新臺幣 2,000元以內部分，免視為

被保險員工之薪資所得；超過部分，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應列入各該被保險員工之

薪資所得，並應依所得稅法第 89條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另由營利事業代員

工負擔之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費，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薪資。 

該局舉例，A公司 106年度為員工李君投保以李君家屬為受益人，並負擔保險費之投資

型保險，每月保險費為 1,800元，與上開規定不符，該項費用為對員工之補助，屬被

投保員工的薪資所得，應辦理扣繳申報。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應留意如有前揭各項費用給付時，應注意相關扣繳申報規定，以

免因疏忽受罰。 

（聯絡人：審查二科呂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550）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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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營業人加收之運費、安裝費或服務費應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業人銷售貨物如有加收運費、安裝費或服務費者，該等費

用亦屬營業人之銷售額，依法應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 

該局說明，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6條規定，銷售

額係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

收取之一切費用。所以，消費者購買貨物，結帳時營業人如有加收運費、安裝費或服

務費等額外費用，則應將該等費用一併列入銷售額計算營業稅額，開立統一發票報繳

營業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至餐廳消費 1,000元套餐，結帳時餐廳加收一成服務費 100元，

此時餐廳就必須將服務費 100元一併列入，開立總額為 1,100元之統一發票；又如乙

君購買價格 20,000元的洗衣機，商家額外收取運費 500元及安裝費 1,000元，則該商

家應將運費 500元及安裝費 1,000元一併列入，開立總額為 21,500元之統一發票。 

該局提醒營業人，請確實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以免違法受罰；也提醒

消費者，購物時請記得索取統一發票，並請留意發票上記載之消費金額是否包括加收

之額外費用，以確保個人權益。【#432】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四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黃天鴻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351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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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業人漏開或短開統一發票，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應停止其營業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9條規定，營業人漏開、短

開統一發票經查獲者，應補開統一發票，並於備註欄載明「違章補開」字樣，由主管

稽徵機關執存核辦。 

該分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2條規定，營業人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

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於法定申報期限前經查獲者，應就短漏開銷售額按規定稅率計

算稅額繳納稅款，並按該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但處罰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百萬元。

一年內經查獲達三次者，並停止其營業，而所稱「一年內」係指自首次查獲日起，至

次年當日之前一日止，例如首次查獲之日為 106年 9月 9日，若至 107年 9月 8日前

已累計查獲三次，應停止其營業。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南投分局銷售稅課黃淑娟 

聯絡電話：049-2223067轉 302 

更新日期：106-11-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